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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127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 

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 

这一时期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 

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经费的筹措 

 

  联合国在执行判决方面的长期财政义务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大会 2000年 12月 23日第 55/226号决议请秘书长就联合国在判决的执行方

面可能承担的长期财政义务问题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此外，大会第

56/248 B号决议请秘书长就相同问题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本报告是

根据这些决议提出。 

 请大会注意这份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
 A/57/150。 

 
**
 推迟提交该报告是因为总部与法庭之间需要广泛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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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长期执行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

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时期邻国境内

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

国际刑事法庭作出的刑徒判决，需要资源来支付执行

判决直接和立即产生的费用，以及因各种机制和安排

的存在及运作而产生的费用。这些机制和安排是为了

处理《法庭规约》所载的执行判决的制度和根据《法

庭规约》产生和可能产生的一些法律和现实的问题。 

2. 在确定联合国需提供资源执行判决有关的法律

和财政内容时，估计按现时费率计算，需要每年提供

1 015 800 美元，才能满足维持费用，以便根据目前

逮捕率和定罪率维持预计 50 名罪犯，并满足可能因

需要重新安置、转移和释放囚犯，审议定罪判决，以

及定期视察监狱设施可能产生的费用。 

3. 必须考虑支付在刑满释放时可能产生的费用。根

据一套假设，这些费用可能包括将个人安置到适当的

目的地而产生的费用，目前估计为 141 000美元。 

4. 尽管因发现审判不公需要结案而可能今后产生

一些费用，本报告不讨论这些费用问题，因为它们属

于执行判决而产生费用的范围之外。 

5.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 26条规定: 

 “监禁应在卢旺达或在向安全理事会表示

愿意接受已定罪者的国家名单上的任何国家中

执行。这种监禁应符合有关国家的适用法律，并

需受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监督。” 

6. 根据这项规定，联合国通过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采取行动，迄今为止已与马里、贝宁和斯威士兰签署

关于执行判决的协议。 

7. 尽管一些非洲国家（包括已签署协定的三个签署

国）已表明愿意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接受被定罪

者，它们也已寻求法庭协助改善这些被定罪者将被关

押的监狱住宿条件，使得这种住宿条件能符合最低的

国际标准。在核准的 2001 年预算中已包括一些拨款，

用于改进同意从法庭接受被定罪者的那些国家中的

监狱设施。它们也已寻求法庭协助分担执行这些判决

产生的给养和维持费用。 

8.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 2002-2003两年

期法庭筹资的报告指出，它已获悉，在 2001 年预算

为改进监狱设施拨款的 213 500美元中，只花费了

43 300美元（A/56/666，第 49段）。法庭没有充分利

用这些资源，因为有一种解释认为规约不包括改进监

狱设施的条款，所以不能确定这些资源用途。因此，

在 2002-2003年所需资源概算中没有包括这方面的任

何拨款。 

  

二. 联合国在执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判决方面可能需担负的长期财政义

务 
 

9. 应当区分两种类型的长期费用，这些费用将由或

可能由联合国承担，而且产生于或可能产生于执行法

庭的判决。一方面，有些费用直接或立即产生于执行

判决，而且目前已经能够看出。另一方面，有些费用

产生于一些机制和安排的存在和运作，这些机制和安

排是为了处理《法庭规约》所载的执行判决的制度和

根据《法庭规约》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一些法律和现实

的问题。尽管第二类别的费用目前似乎并没有产生于

执行判决，但是，一旦完成审判和受理申诉的核心任

务之后，则会看得出这类费用也产生于执行判决。 

 

 A. 直接或间接产生于执行判决的年度费用：

1 015 800美元 
 

 1. 维持费（725 000美元） 
 

10. 《法庭规约》并未直接涉及执行法庭宣布的刑徒

判决所产生费用的分配问题，尤其是这些费用是否应

由联合国或由执行判决的各国加以承担，因为各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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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执行法庭作出判决时，事实上已同意为联合国承

受负担，并为联合国提供服务，如果有关国家不能或

不愿意支付提供这项服务直接产生的费用，联合国则

需要合法和适当地承担这些费用。 

11. 与贝宁、马里和斯威士兰达成的协议是根据法庭

书记官处与法律事务厅协商编写的法庭执行判决的

示范协定。该示范协定第 11条第 1款规定： 

 “除非当事方另有商定，法庭应承担将被定

罪者送入和送出被请求国所涉的费用。除非当事

方另有商定，被请求国应支付执行判决产生的所

有其他费用”。 

12. 在与贝宁、马里和斯威士兰谈判过程中，对这项

规定作出修改。与贝宁达成的协定第 11 条第 1 款规

定如下： 

 “除非当事方另有商定，法庭应承担将被定

罪者送入和送出被请求国所涉的费用。被请求国

应支付执行判决产生的所有其他费用”。 

与马里和斯威士兰达成的协议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如

下： 

  “除非当事方另有商定： 

 (a) 法庭应承担以下费用：㈠ 将被定罪者

送入和送出被请求国；㈡ 在刑满释放时将被定

罪者遣返回国；㈢ 若被定罪者死亡，遣返被定

罪者的尸体； 

 (b) 被请求国应支付执行判决产生的所有

其他费用”。 

13. 尽管有这些协定的规定，有关国家已表明，除非

联合国同意至少承担执行判决产生的某些费用，尤其

是给养费用，它们将无法从法庭接受被定罪者。这是

因为各国与主要国际金融机构达成的协议，规定它们

的公共部门开支需受到严格监测，开支的增加需得到

这些机构同意。鉴于需要遵守涉及囚犯条件和待遇的

最低国际标准，如果各国必须承担法庭转移囚犯的基

本维持和给养费用，它们必须大量增加监狱预算。因

此，它们需求联合国偿还膳食、寝具、基本卫生间用

品（肥皂和洗澡用的水桶）以及衣着用品的费用；以

及囚犯可能需要而无法在监狱中得到提供的任何专

门医疗或牙医的费用。（应当指出，一些囚犯患有严

重疾病或不治之症。） 

14. 除了这些费用和与马里及斯威士兰达成的协定

第11条第1(a) 款列举的费用之外，有关国家已表明，

它们打算承担执行法庭可能移交的被定罪者的判决

所产生的所有其他费用，如总体安全安排的费用、水

电费、基本医疗费和其他杂项费用。 

15. 因此，2000年 11月 15日，法庭向马里政府保证，

它将承担执行可能移交给该国服刑的被定罪者刑徒

判决产生的寝具、卫生间用品、衣着用品、电话卡、

膳食、特殊医疗和杂项费用。这项保证属于当事方根

据与马里达成的协议第11条第1款的规定达成的“另

外协定”，因此，在法庭上可以改变在该段落中规定

的联合国与马里之间费用的分配办法。联合国很可能

需要通过法庭，向联合国已缔结或可能在今后缔结关

于执行法院判决协定的非洲其他国家作出大致相同

的保证。 

16. 如果联合国与某国达成协定，同意承担执行法院

判决产生的任何或所有费用，便会产生哪些费用应由

联合国负责的问题。 

17. 联合国可以合法地承担向在服刑的囚犯提供各

种用品和服务而产生的费用，如果作出该判决的法庭

所具有的监禁制度符合这些囚犯正在服刑的国家监

禁制度中其它类似囚犯享有的制度。尽管这种制度在

某些方面可能超越国际最低标准，情况仍然如此。另

一方面，如果该制度在任何方面达不到国际最低标

准，联合国仍然可以合法地支付为服刑的囚犯提供用

品和服务的开支，如果作出判决的法庭能够得到在这

方面符合国际最低标准的制度。尽管这些囚犯后来享

有的监禁制度在有关方面将超过有关国家的正常标

准，情况仍然如此。 

18. 鉴于世界各国监狱标准的差异，而且承担法庭移

交给它们的囚犯的维持费和给养费的能力不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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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无法准确估计执行判决可能产生的长期费用。所

以，下文所提供的估计数是基于一些假定。 

19. 根据与马里达成的协定，费用估计约为每个囚犯

每日 20 美元，用于寝具、卫生间用品、衣着用品、

电话费、膳食、杂项费用、医药、特殊医疗和维持费

用；另外对感染艾滋病毒病人的医疗护理和医疗费每

个囚犯每月另加 1 000美元；在执行判决国家内视察

监狱条件每年估计费用为 16 800美元。 

20. 根据为本报告目的作出的切实可行的假设，到

2008年，被定罪者的人数估计将达到 50名。这项预

测是根据实际和预期起诉的人数，假定的逮捕率（相

对于那些尚未拘留的人数来说）以及假设的定罪率

（基于迄今为止审判普遍存在的比率）。 

21. 执行判决的最低年度维持费估计为每 50 名被定

罪者（365 000美元）需 725 000美元，其中治疗患

有艾滋病毒囚犯需要一笔数目（360 000美元）。联合

国在长期执行判决期间视察所涉的估计数，在下文题

为“其他费用”中概述。 

 2. 其他费用（290 800美元） 
 

22. 可由联合国承担而不由同意执行法庭判决的国

家承担的直接或间接产生于执行判决的其他费用归

纳如下（以美元计）。 

送入/送出各国的费用 140 000

各国之间重新安置的费用 30 000

视察 16 800

免刑和减刑的法律援助 52 000

审查定罪的法律援助 52 000

  共计 290 800290 800290 800290 800  

 

23. 以下详叙根据迄今为止的协定和经验所需的资

源。应当知道，这些估计数完全是暂定的。 

 (a) 将囚犯送入需要服刑的国家和（或）需要将囚

犯转出这些国家的费用：140 000美元 
 

24. 将囚犯送入需要服刑国家的费用估计为 140 000

美元。该估计数基于的假设是，将有 50 名被定罪者

重新安置送入已签署协定的接收国。 

 (b) 将被定罪者转送到另一国的费用：30 000美元 
 

25. 由于各种原因，某个囚犯可能不适合或不可能继

续在迄今为止被关押的国家继续服刑。因此，需要将

这名囚犯从那一国转到另一国，并在该国继续服刑。

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这种转移的费用估计为 30 000

美元。这些费用所基于的假定是估计 50 名被定罪者

中有 10％可能需要转送到另一个接收国的不同监狱

设施中，因此也包括一个陪同警官所需的费用。除非

当事方后来达成不同的协议，执行法庭判决的示范协

定和迄今为止已签署的所有三项协定均规定，由联合

国承担这种转移的费用。 

 (c) 视察监禁条件的费用：16 800美元 
 

26. 根据《法庭规约》第 26 条的规定，监禁应在法

庭指定的国家中执行，但需要“在国际法庭的监督下

执行”。根据《国际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103 条

的规定，视察拘留条件和给予被定罪者待遇应有法庭

本身或由法庭为此目的指定的机构或人员加以进行。 

27. 关于执行法庭判决的示范协定以及与贝宁、马里

和斯威士兰缔结的协定，均规定由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红十字委员会），或由法庭为此目的任命的其他机

构或人员进行视察。 

28. 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一直监测法庭目前在阿鲁

沙的拘留设施。根据法庭与这些代表举行的初步讨

论，预计不需要达成一项协定来使红十字委员会在执

行法庭判决的国家里进行视察。红十字委员会也已表

明，由于法庭的囚犯不是政治犯，它准备自费在这些

国家发挥“追查”作用，但不打算发挥任何“监测”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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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目前，已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驻

马里办事处做出安排，代表法庭与马里感化制度有关

当局就支付膳食和医疗费用问题进行联系。现正向开

发计划署偿还其行政费用。随着问题的出现，开发计

划署将迅速告知法庭，法庭将就该问题采取必要行

动。 

30. 在无法与红十字委员会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预计

将由专家（最好是来自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专家，如联

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或）法庭的合格

人员，根据《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104条的规定，至

少每年视察执行判决的国家一次，并与有关当局讨论

涉及监禁条件的问题。联合国任何有关工作人员的旅

费预计每次约为 2 800美元。假设共六次视察三个监

狱设施，每年的费用估计为 16 800美元。 

 (d) 为囚犯提出免刑、减刑或提前释放请求提供法

律援助的费用：52 000美元 
 

31． 根据监禁被定罪者国家法律规定，被定罪者可在

法庭做出的判决结束之日之前，有资格获得免刑，减

刑或提前释放。《规约》第 27条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庭长应与各法官协商，秉公按照一般的法律原则，决

定该囚犯是否应当免刑或提前释放。庭长已发出一份

《程序提示》，确定执行这些规定的内部程序。 

32． 如果囚犯希望得到法律协助，根据这些程序编写

向庭长提交的请求；而且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种援

助，那么，联合可能承担需要向这些囚犯指派辩护人

的费用。 

33． 假定估计的 50 名被定罪者中 10％可能在任何

一年中会决定提出关于减刑或免刑的要求，则需要

52 000美元的经费。 

 (e) 向要求审查判决的囚犯提供法律援助的费用：

52 000美元 
 

34． 如果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而在审判被法庭定罪

者时，或在被定罪者对判决提出上述事实并不知道这

项事实。如果当时知道这项事实，审判庭或上诉庭可

能不会判决被告有罪，或者会准许对定罪的上诉。在

这种情况下，《法庭规约》第 25条规定，被定罪者可

向法庭提出要求复核判决的请诉书。 

35． 由于需要向本身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辩护人的囚

犯提供法律援助，来代理他们提出要求复核判决的请

诉书，联合国可能需要承担一些费用。假定估计 50

名被定罪者中有 10％可能在任何一年中会要求复核

他们的判决，则需要 52 000 美元的经费来支付相关

的费用。 

 B. 在刑满之时产生的费用（141 000美元） 
 

 (a) 处理死亡囚犯遗体的费用：104 600美元 
 

36． 法庭定罪者可能会在刑满之前死亡，执行判决的

国家可能没有准备承担与直接亲属商订做出的处理

囚犯遗体安排的费用。因此，联合国可能会同意支付

这些费用，而这些费用是因为执行国在处理遗体时产

生的。 

37． 与马里和斯威士兰缔结的协定为此目的做出某

项规定，具体的来说，他们规定，除非当事方随后另

有商订，联合国将偿还这些国家政府在将死亡囚犯的

遗体从有关国家运走可能支出的任何费用。尽管与贝

宁达成的协议并没有具体涉及囚犯死亡的不测事件，

但从法律上来说具有类似的意义。 

38． 估计数 104 600 美元所基于的假设是，估计 50

名被定罪者中 75％或约 37人可能在服刑期间死亡，

而且有关国家政府可能在将这些人的遗体从他们的

国家运走方面会支出费用。这种假设是基于已经做出

的平均判决时间长度，并基于大量被拘留者患有严重

的健康问题。 

 (b) 将一名释放的囚犯从执行国送走并转移到一个

合适目的地的费用：36 400美元 
 

39． 刑满释放的囚犯可能无法或不愿意寻找一个居

住国，执行判决的国家可能不愿意让此人留在其境

内，而且可能会采取步骤将其送出境外，并送其到另

一个愿意接收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可能会

同意承担所涉及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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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与马里和斯威士兰达成的协定为此目的做出规

定。尽管与贝宁达成的协定没有具体涉及释放囚犯这

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但从法律上来说具有类似的效

果。 

41． 该估计数所基于的假设是，估计 50 名内定罪者

中 25％，或约有 13名囚犯将服满他们的刑期，而且

需要转送到其本国，或送到愿意接受刑满释放罪犯的

国家。 

三. 确定处理产生于执行判决期间问题

的机制 
 

42． 当审判和审理上诉的任务已经完成，法庭的任务

规定已经履行之后，应有安全理事会决定应当如何执

行法庭已做出的判决。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安全理

事会需要做出决定，仍然需要服满刑期的囚犯是否应

当继续服满法庭做出的判决，如果应当服满，关于执

行判决的法律制度是否应当符合《法庭规约》目前规

定的内容，或者是否应当为此目的建立另一个不同的

制度。 

43． 假定安全理事会认为，囚犯应当继续服满法庭做

出的判决刑期，而且关于执行这些判决的法律制度应

当符合《法庭规约》规定的内容，或者至少大至相同，

那么，联合国长期财政义务仍将包括上文第二.A节所

述的费用。此外，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保持目前在

法庭中已存在的各种机制，以处理根据执行判决的制

度将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或者，需要建立处

理这些问题的新机制，或者利用法庭之外可能已经存

在的其他合适机制。这些机制的存在，运作和使用将

产生各种费用。以下列举这些机制。 

 (a) 监督囚犯拘留条件的机制：《法庭规约》第

26条和《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104条目前已规定视察

的条款。根据第 104条的规定，视察将由法庭本身或

由它可能为此目的指定的机构和人员加以进行。此

外，需要建立一个接收和评估关于视察报告并对报告

采取行动的机构。目前，法庭的《程序和证据规则》

没有表明法庭内评估关于视察报告并决定可能需采

取的任何行动的人员和机构。法庭庭长迄今为止尚没

有发出一项程序指示，以便确定该事项的内部程序。

与贝宁、马里和斯威士兰达成的协议规定，法庭庭长

将发挥这项作用。 

 (b) 决定免刑、减刑和提前释放问题的机制：

《规约》第 27条为此目的做出规定。根据该条规定，

法庭庭长将与各法官协商决定这类问题。 

 (c) 确定囚犯可能必须为服满刑期而转移到另

一国机制：《法庭规约》第 26条和《法庭程序和证据

规则》第 103条 A为此目的做出规定。另外，法庭庭

长已发出一份程序指示，确定在法庭被定罪者需要服

刑的国家。关于实际转送囚犯的问题，目前由书记官

长负责做出并执行各项安排，将被定罪者从正在服刑

的国家转送到继续服刑的国家。 

 (d) 决定要求复核判决的请诉书机制:《法庭规

约》第 25 条和《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121 条均

为此目的做出规定。根据这些规定，酌情根据审判庭

和上诉庭决定是否要同意这种要求复核的请诉书，如

果得到同意，则对最初的判决书进行复核。 

 (e) 对任何判决不公的索赔做出决定的机制:尽

管根据既定的人权法律，联合国将有义务向因为判决

不公而被不适当定罪的个人支付赔偿，但目前在联合

国内部尚没有任何具体的机制来接收关于赔偿的索

赔。对这些索赔做出决定并做出赔偿的裁定额。尤其

是，法庭本身目前并没有所需的法律权力能够对这种

案件中的赔偿做出裁决并做出赔偿的裁定额。秘书长

已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庭长的一份来信，该信表明法

官希望安全理事会修订《规约》，以便使法庭能够判

给赔偿金。安全理事会尚未对该事项采取行动。 

四. 结论和建议 
 

44． 在确定长期执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做出的判

决所涉及的法律和财政问题时，显然联合国需要充分

提供目前估计的每年为 1 015 800美元的款项，用于

直接涉及执行判决的费用，以及可能在执行期间产生

的开支，其中包括转移、重新安置和运送囚犯，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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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定罪书，审议他们是否能被提前释放，以及视

察他们的拘留条件等。另外，还需要考虑，在刑满时，

因为将囚犯重新安置到适当的目的地，或在服刑期间

死亡而需要处理他们的遗体时，可能产生开支。这些

开支估计为 141 000美元。 

45． 大会不妨注意这份报告，并请秘书长确保在卢旺

达问题国际法庭未来的概算中，继续适当考虑为相关

的两年期提供执行判决的资源。 

 

——————

 


